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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协议书需在公司履行董事会批准程序

后方能生效，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2、本次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6年2月24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方雨虹"或"乙方"）

与南京紫金（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东方雨虹建筑节

能研发中心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拟投资5亿元在南京紫金（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投资建

设东方雨虹研发总部项目。

二、签订项目合作合同书的主要内容

1、项目概况

（1）乙方拟入驻紫金（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的投资项目名称：东方雨虹研发总部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

（2）该项目的计划用地出让面积约23.2亩（C65科技研发用地），其四至范围：U湖路以东，紫金

二路以南，双龙大道以西，紫金三路以北（以下简称该地块，其实际面积及确切位置以国家土地部门

核准并测定为准）。

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取得

按国家规定，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应通过"招拍挂"程序出让取得。

甲方协助乙方参与该地块的"招拍挂"活动，并在乙方成交并按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规定交纳

相关土地出让金、税费以及办理好规划方案、总平面图批复、环保测评批复等办理土地证所需要的

材料后，协助乙方于六个月内领取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3、土地出让

出让方式：乙方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为有偿出让，用地性质为科技研发用地，土地使用年限

为50年。

有关权证：甲方全程协助乙方到规划部门办理"一书两证"等规划报批手续，协助乙方到国土部

门及时办理与土地出让有关的手续，以乙方的名义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乙方所有准备材

料齐全且缴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规定税费后六个月内，甲方必须协助乙方领取《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并保证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不受第三人追索。

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不能按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甲方必须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

4、支付方式

本协议签订后， 甲方按以下方式代收乙方应支付的该地块土地出让金并向国土等有关部门代

缴：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定金人民币大写：伍佰万元（小写：￥5，

000，000元）。定金部分由甲方在项目主体竣工后十个工作日内返还给乙方。

5、土地现状及开工建设

（1）开工条件及交付条件

该地块的开工条件为"三通一平"，即通施工道路、临时水电、临时电话和场地平整，该地块的交

付条件为"七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燃气、通排污、通有线电视等七通和平整场地，在乙

方开工建设前达到以上交付条件。

（2）建设规模

项目建设规模为建筑面积,54160.4㎡，总投资约5亿元人民币，乙方以此基本数据进行总体规划

设计，报规划方案审批。乙方将于领取该地块红线图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项目的总体规划并报规划

局审批，并根据经批准的该项目建设规划（规划应当立足于高起点、高标准）。

（3）建设时间

乙方应当严格按照项目规划和承诺的时间持续投入资金进行建设， 保证该项目的建设进度。乙

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起九个月内对本项目进行开工建设，且自该项目开工之日起三十个月内完成

项目工程建设并竣工验收 （最迟应在2018年12月前全部完成规划方案规定的建筑物的全部建设工

作）。

具体建设节点由乙方附表提供。若由土地挂牌手续推迟则项目建设工期顺延。

6、双方责任与义务

（1）甲方权利及义务

○1甲方全程协助乙方及时注册当地项目公司并以项目公司名义依法办理项目审批、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各种开办手续。

○2甲方承诺在乙方交付土地定金和预付款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交付该地块的红线图及

外部条件、设计要点；

○3甲方承诺协调乙方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关系， 以便相关部门在项目推进全过程中为乙方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2）乙方权利及义务

○1乙方承诺在紫金（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内在2018年12月前完成本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2乙方必须保证土地绩效利用，保证投资强度不低于500万元/亩，项目建成后产出强度不低于

200万元/亩o年，税收强度不低于150万元/亩o年。

○3如果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及时支付土地出让金等应付款项，除按照《土地出让合同》向国土

部门缴纳滞纳金之外，还应从滞纳之日起每日按缴纳费用的1‰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4乙方承诺不改变该地块的用地性质及获批准的总体规划， 如将该地块全部或部分转让则必

须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并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特别社区的要求。

○5乙方延期开工时，应于原定开工日期前10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告知甲方并得到甲方认可，但

延期开工不得超过1年，非因乙方原因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延期的除外。

○6如果乙方擅自改变该项目的建设规划，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中止建设并整改，由此造成的损失

由乙方承担。

○7乙方在项目用工方面应主动与紫金（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劳动力用工部门联系，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安排紫金（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推荐的本地劳动力就业。

7、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本协议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

的人民法院起诉。

8、附则

（1）本协议所附相关文件均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

补充。

（2）本协议的效力及于乙方为该项目所投资设立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乙方如转让本协议中

的权利和义务，必须征得甲方的同意。

（3）本协议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经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南京紫金（江宁）科技创业特别社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京沪高铁火车南站至禄口国际机场发展

"金轴"与环绕城高速创新经济增长带的交汇点，居于江宁区中心位置，是"上秦淮"规划的核心区域，

依托中国（南京）未来网络谷、南京大学江宁科技园，科教人才、区位交通、生态环境较为突出。公司

此次拟以自筹资金在紫金 （江宁）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研发总部项目做为华东地

区的研发平台之一，旨在依托于国家级江宁开发区的独特条件，引进高层次人才，强化技术研发队

伍建设,� 在当地开展技术开发，提高整体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该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后，也可

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风险提示

1、根据《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协议需在公司履行董事会批准程序后

方能生效，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2、本次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由此将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增加财务风险；此外，该项

目投资总额较大，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

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将使公司承担较大的资金财务风险。

3、该项目的运作有赖于双方密切合作，未来能否达到合作预期，尚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尚须通过招拍挂程序获得协议约定的项目宗地，可能存在竞买不成功而无法在拟定地区

取得建设用地的风险。此外，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工程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还需获得有

关主管部门批复。

5、合同书中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投资强度、项目建成后产出强度及税收强度等数值均为

预估数，暂未经过详尽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鉴于宗地交付进度与交付时间、相关报批事项完成时间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建设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项目竣工能否按照协议

约定的期限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未来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收入、税收的实现造成不

确定性影响。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6、本合同书中关于乙方产出及税收贡献的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

资者的业绩承诺。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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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于2016年2月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13日以传真方式送达。会议应

出席董事7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俊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

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经过

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Microbion� Corporation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35万美元对Microbion� Corporation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详见同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康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原财务总监谭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将继续任职于公司财务

中心，协助肖康先生开展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意见，肖康

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月 25�日

附件

肖康先生简历

肖康，男，1975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1999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曾先

后供职于乐山-菲尼克斯半导体有限公司、华为赛门铁克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软国际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历任财务经理、海外子公司财务部长、财务共享中心全球应付业务部部长、财务总监

等职务。

肖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五年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

事，经认真审查相关资料，我们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审阅肖康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认为肖康先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协调和执行能力，符合

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聘任肖康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张鸣 余红兵 陈龙

2016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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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股权投资并获得创新药专利

中国许可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投资情况概述

1、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思科”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于2016

年2月23日在成都与美国Microbion� Corporation公司 （以下简称 “Microbion” ） 签署了 《Microbion�

Corporation� Stock� Subscription� � Agreement》（以下简称 “《股权投资协议》” ） 及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Microbion� Corporation� and� Xizang� Haisco� Pharmaceutical� Group� Co.,� Ltd.》（以下简称“《许可

协议》” ），拟使用约235万美元对Microbion进行股权投资。

2、根据《许可协议》，海思科将获得Microbion全球首创用于与细菌生物膜（Biofilm)密切相关的慢性

伤口感染的新型抗生素MBN-101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独家专利许可权，在《许可协

议》 有效期内， 可在上述许可区域就MBN-101进行临床研究、 注册申报、 生产和市场销售。 目前

MBN-101在美国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如海思科未来在中国将MBN-101成功研制上市，Microbion将根据

《许可协议》获得一定比例的中国销售分成。

3、本次交易业经海思科及Microbion董事会批准，相关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即生效。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Microbion位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博兹曼， 主要从事细菌生物膜感染相关疾病的新型药物的研发，详

情见Microbion公司网站www.� microbioncorp.com。

根据Microbion提供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股东信息资料，Microbion有超过130名股东，《股权投资

协议》项下的股权交易交割后，Microbion的前5名股东如下：

股 东 持有股数 持股比例

Brett Baker/Georgia Baker 3,286,636 33.9%

MBFF, LLC 492,000 5.1%

Haisco Pharmaceutical Co., Ltd. 442,561 4.6%

Winthrop University Hospital 302,762 3.1%

Rodger May/Three Winches 267,869 2.8%

三、《股权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2,349,998.91美元；

2、支付方式:在股票交割日以电汇方式支付；

3、标的公司董事会及管理人员安排：海思科不参与Microbion的董事会及管理层；

4、协议生效时间：2016年2月23日。

四、《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1、海思科获得MBN-101在中国的独家专利许可权，在《许可协议》有效期内可在中国就MBN-101

进行临床研究、注册申报、生产和市场销售；

2、如海思科未来在中国将MBN-101成功研制上市，Microbion将获得一定比例的销售分成。

五、本次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投资的主要目的系为了获得MBN-101在中国的专利许可权。

2、 鉴于创新药物普遍具有开发周期长、 投资额大、 风险高的固有风险， 因此存在的风险主要系

MBN-101在中国研发失败的风险以及Microbion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研发失败导致其经营困难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通过与具有国际水平的医药公司合作，开辟了新的业务模式，通过与国际医药公

司共同开发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新产品来拓展公司的产品线，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对公司未来的

发展和业绩提升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六、MBN-101相关情况简介

日益严重的细菌耐药性严重威胁了公共卫生安全， 目前针对耐药菌本身产生的耐药性 （如MRSA

等)临床上已有多种解决方案，但针对与细菌生物膜相关的细菌耐药性，现有抗生素的治疗效果很不理

想。细菌生物膜的保护使得细菌的耐药性提高10-1000倍，可导致长期的慢性感染、截肢、残疾甚至死亡，

为抗菌治疗带来新挑战。

MBN-101是Microbion研制的对抗细菌生物膜的新型抗生素，全球首创，目标适应症为慢性伤口感

染，如糖尿病足感染、压疮感染和骨科感染等。MBN-101具有全新的作用机理：可高度抑制细菌生物膜

的产生，有效穿透已经形成的生物膜，进而杀灭膜内细菌，还具有抗菌谱广，对多种耐药菌效果显著，与

现有抗生素有良好的协同作用等特点。

目前MBN-101在美国已经顺利进入二期临床试验，适应症为细菌生物膜造成的骨科感染，已获得

FDA快速审评通道资格。

海思科获得MBN-101的专利许可权后将尽快推进MBN-101在中国作为1.1类新药以糖尿病足溃

疡、骨科感染、压疮感染等适应症进行临床研究、注册申报和市场销售。

鉴于中国目前已有超过1亿的糖尿病人（包括至少1,000万糖尿病足溃疡患者）及数量巨大的医疗

器械植入者、压疮患者等，因此预计MBN-101如果能在中国成功上市销售，将会对海思科未来的业绩产

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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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2月23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40,978,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5.0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

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3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3月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3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3月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151

江淦钧

2. 01*****704

杨学良

3. 01*****796

柯建生

4. 01*****312

邓积雄

5. 01*****794

陈进喜

6. 01*****891

龚建钊

7. 01*****750

方应前

8. 01*****771

李修甜

9. 01*****997

陈嘉瑜

10. 01*****015

杨波

11. 00*****304

余立新

12. 01*****263

高玉坤

13. 01*****897

陈少儿

14. 01*****016

钟勇

15. 01*****834

李建新

16. 00*****370

冯剑

17. 01*****904

高明

18. 01*****302

夏建兵

19. 01*****790

方光明

20. 00*****731

陈尚燕

21. 01*****749

袁志勇

22. 07*****081 YON FREDERIC YVES

23. 01*****162

李满仓

24. 01*****642

刘德见

25. 01*****942

黄祺棠

26. 00*****323

李伟明

27. 01*****847

杨刚

28. 01*****335

王如增

29. 01*****813

鲜于文才

30. 01*****419

陈少峰

31. 01*****397

陈新元

32. 01*****912

刘晓彬

33. 01*****251

钱伟政

34. 00*****388

陈微微

35. 01*****826

周真容

36. 01*****407

肖格

37. 01*****969

刘信良

38. 01*****362

吕冰青

39. 01*****459

侯中生

40. 01*****335

李中现

41. 01*****853

谢焱波

42. 01*****259

邱晓培

43. 01*****491

席二龙

44. 01*****396

蔡根柱

45. 01*****252

蔺以站

46. 01*****222

陈新润

47. 01*****668

吴飞龙

48. 01*****456

汪小军

49. 01*****143

雷晓辉

50. 01*****955

李新兵

51. 01*****393

吴子彬

52. 01*****461

叶何龙

59. 01*****297

谭美丽

60. 00*****713

倪艳华

61. 01*****561

夏长江

62. 01*****278

陈德意

63. 01*****826

郭家源

64. 01*****375

占少友

65. 00*****813

陈明

66. 01*****852

钟世魁

67. 00*****706

陈国维

68. 01*****209

段设华

69. 01*****887

王飚

70. 01*****627

罗展豪

71. 01*****342

张挺

72. 01*****329

王碧君

73. 00*****742

陈建中

74. 01*****381

钟国君

75. 01*****171

潘雯姗

76. 01*****174

禤肇宁

77. 01*****354

杨俊魁

78. 01*****027

江海

79. 01*****114

吴昊

80. 01*****364

张秋萍

81. 00*****195

黄毅杰

82. 01*****863

戴昕霖

83. 01*****277

吕先红

84. 01*****717

胡贤华

85. 01*****760

李昕

86. 01*****382

刘彬

87. 01*****183

余晓敏

88. 01*****189

刘永锋

89. 00*****732

黄绮文

90. 01*****474

黄小棵

91. 01*****270

叶晓勇

92. 01*****795

罗兴强

93. 01*****732

周文明

94. 01*****901

林瑞琪

95. 00*****139

何伟芳

96. 01*****265

陈卓超

97. 01*****596

刘成

98. 01*****381

潘少东

99. 00*****819

陈立兵

100. 01*****504

孙荣胜

101. 01*****029

何向君

102. 01*****808

余文龙

103. 00*****521

陈孟瑜

104. 01*****074

郭炽阳

105. 01*****618

江浩

106. 01*****320

陈曼齐

107. 01*****659

张竹

108. 01*****396

吴制

109. 01*****430

张李飞

110. 01*****831

蔡宝磊

111. 00*****764

齐珊

112. 01*****437

蒋玲

113. 01*****284

王海东

114. 01*****436

廖慧群

115. 01*****529

高美荣

116. 01*****941

孔远龙

117. 01*****178

李俊涛

118. 01*****725

刘锦葵

119. 01*****983

钟鸣

120. 01*****355

李荣方

121. 00*****410

房冠顺

122. 01*****992

吴三元

123. 01*****676

张克忠

124. 01*****196

潘征

57. 01*****663

李杞润

58. 01*****084

陈楫书

53. 01*****693

昌朝辉

54. 01*****687

向页澄

55. 01*****850

邹应雄

56. 01*****717

郑智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2月24日至登记日：2016年3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宁西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潘雯姗、陈曼齐

咨询电话： 020-87533019

传真电话：020-87579391

六、备查文件

1、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

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cbex.com.cn，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联系电话：010-66295546北交

所驻沪办事处 刘先生 联系电话：021-61213011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6

年

2

月

２5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G316BJ1007101

北京北大资源物业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0.05%

股权

196023.36 23954.12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等。

20.000000

G316BJ1007102

北京中大华堂科技有限公司

40%

股权

5049.97 2275.93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

910.372000

G316BJ1007103

海口市热电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726.61 724.81

注册资本：

984.175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行业投资等。

730.000000

SW1602BJ00076

(GR2016BJ1000268)

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1

房产

/ 363.991100

转让资产为【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1

房产】

363.991100

SW1602BJ00077

(GR2016BJ1000276)

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2

房产

/ 287.635700

转让资产为【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2

房产】

287.635700

SW1602BJ00078

(GR2016BJ1000275)

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3

房产

/ 287.635700

转让资产为【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3

房产】

287.635700

SW1602BJ00079

(GR2016BJ1000274)

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4

房产

/ 287.635700

转让资产为【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4

房产】

287.635700

SW1602BJ00080

(GR2016BJ1000273)

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5

房产

/ 287.635700

转让资产为【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405

房产】

287.635700

SW1602BJ00081

(GR2016BJ1000272)

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101

房产

/ 359.675000

转让资产为【上海凤凰光学销售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101

房产】

359.675000

SW1602BJ00082

(GR2016BJ1000271)

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102

房产及

105

车库

/ 326.225000

转让资产为【上海凤凰光学销售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102

房产及

105

车库】

326.225000

SW1602BJ00083

(GR2016BJ1000270)

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103

房产

/ 284.225000

转让资产为【上海凤凰光学销售有限公司】拥有的【上海市中山北路

864

号

1103

房产】

284.225000

SW1602BJ00084

(GR2016BJ1000269)

西安市碑林区端履门

46

号

1

幢

3

单元

30702

室房产

/ 60.455200

转让资产为【上海凤凰光学销售有限公司】拥有的【西安市碑林区端履门

46

号

1

幢

3

单元

30702

室房产】

60.455200

GR2016BJ100030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台车型热风烤箱设备）

/ 0.4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台车型热风烤箱设备）对外转让。

0.42

GR2016BJ1000306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电动起吊推车设备）

/ 0.66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电动起吊推车设备）对外转让。

0.665

GR2016BJ100030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自动装销钉钻床设备）

/ 0.8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自动装销钉钻床设备）对外转让

0.84

GR2016BJ100030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熔焊机设备）

/ 1.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熔焊机设备）对外转让

1.7

GR2016BJ1000303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烤箱设备）

/ 0.4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烤箱设备）对外转让

0.42

GR2016BJ100030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双位式密盖包装机设备）

/ 1.26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双位式密盖包装机设备）对外转让

1.26

GR2016BJ1000301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主轴振动测定器设备）

/ 1.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主轴振动测定器设备）对外转让

1.4

GR2016BJ1000300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去毛刺机设备）

/ 3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去毛刺机设备）对外转让

3

GR2016BJ1000299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磨钻头机设备）

/ 1.9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磨钻头机设备）对外转让

1.95

GR2016BJ1000298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

PCB

测试台设备）

/ 2.6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

PCB

测试台设备）对外转让

2.6

GR2016BJ100029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

V

割机设备）

/ 5.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

V

割机设备）对外转让

5.5

GR2016BJ1000296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二轴数控钻机设备）

/ 3.4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二轴数控钻机设备）对外转让

3.45

GR2016BJ100029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设备）

/ 1.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设备）对外转让

1.4

GR2016BJ100029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

/ 5.6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对外转让

5.67

GR2016BJ1000293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

/ 5.6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对外转让

5.67

GR2016BJ100029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抗氧化设备）

/ 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抗氧化设备）对外转让

2

GR2016BJ1000291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双轴铆钉机设备）

/ 4.09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双轴铆钉机设备）对外转让

4.095

GR2016BJ1000290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通用测试机设备）

/ 5.5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通用测试机设备）对外转让

5.55

GR2016BJ1000289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及配套电脑设备）

/ 7.3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及配套电脑设备）对外转让

7.37

GR2016BJ1000288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设备）

/ 2.390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飞针测试仪设备）对外转让

2.3905

GR2016BJ100028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铜箔分条裁剪机设备）

/ 3.8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铜箔分条裁剪机设备）对外转让

3.85

GR2016BJ1000286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钻床设备）

/ 5.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钻床设备）对外转让

5.5

GR2016BJ100028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

/ 5.1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铣床设备）对外转让

5.1

GR2016BJ100028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阻抗测试仪设备）

/ 2.32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阻抗测试仪设备）对外转让

2.325

GR2016BJ1000283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自动光学检测仪设备）

/ 8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自动光学检测仪设备）对外转让

8

GR2016BJ1000282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成品清洗机设备）

/ 7.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成品清洗机设备）对外转让

7.5

GR2016BJ1000281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东源双轴钻机设备）

/ 7.8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东源双轴钻机设备）对外转让

7.8

GR2016BJ1000280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沉铜凹蚀线设备）

/ 5.4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沉铜凹蚀线设备）对外转让

5.4

GR2016BJ1000279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

V-CUT

机设备）

/ 9.9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数控

V-CUT

机设备）对外转让

9.9

GR2016BJ1000278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手动高压通用测试机设备）

/ 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手动高压通用测试机设备）对外转让

7

GR2016BJ1000277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手动高压通用测试机及配套电脑设备）

/ 8.775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

PCB

产业相关资产（手动高压通用测试机及配套电脑设备）对外转让

8.775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证券代码：002629� � � �证券简称：仁智油服 公告编号：2016-003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钱忠良及一致出让人协议转让

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钱忠良、雷斌、卜文海、王海滨、张

曹、贾云刚等6人（以下简称"一致出让人"或"转让方"），于2015年12月7日与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瀚澧"或者"受让方"）签署了《钱忠良、雷斌、卜文海、王海滨、张曹、贾云

刚与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69。

2016年1月21日，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商议，同意对协议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并于同日签订了《钱忠

良、雷斌、卜文海、王海滨、张曹、贾云刚与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四川仁智油田技

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1

月22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6-002。

2016年1月28日， 受让方已按照协议约定为转让方代为缴纳了标的股份之税费计 179,089,098.96�

元，地方主管税务机关已出具了该笔税款的完税证明。

2016年2月24日，公司接到转让方告知：受让方已于当日向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共管账户支付了

本次股份转让项下的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1亿元。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转让项下的尚有剩余转让

价款644,376,189.04元未进行支付。

基于受让方向转让方提出延长付款时间的申请，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转受让双方同意对《股份

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本次股份转让项下的剩余转让价款支付事宜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进

行调整，并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了《钱忠良、雷斌、卜文海、王海滨、张曹、贾云刚与西藏瀚澧电子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剩余转让价款支

付的补充约定》，现将具体修订情况公告如下：

一、再次修订《股份转让协议》第2.6条的约定

现修订为："转让方应在解除转让方一股权质押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协议

转让标的股份给受让方的相关资料，须受让方提供的资料受让方应给予全面配合。转让方协议转让标

的股份事宜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转让方应当按照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自行并如实申报转

让标的股份的个人所得税缴纳事项， 自转让方申报完毕且达到法定可缴纳状态之日后的5个工作日

内，受让方须为转让方代为缴纳标的股份之税费(最终以有权税务机关核定为准，预计约 2.00� 亿元)，

由受让方直接支付给有权税务主管机关。自2016年2月24日起，受让方应按照以下时点分阶段向转让

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644,376,189.04元，该等转让价款将支付至共管账户：

第一阶段受让方在2016年3月1日前（含），支付2亿元剩余转让价款至共管账户；

第二阶段受让方在2016年3月8日前（含），支付2亿元剩余转让价款至共管账户，与第一阶段合计

为4亿元；

第三阶段受让方在2016年3月30日前（含），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余下款项244,376,189.04元。

受让方同意自2016年3月1日起（不含，即从次日起算），就剩余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每未全额

支付完毕1日，按照剩余未支付总额的千分之一计算补偿金给转让方，按日计算。自2016年3月1日起

（不含，即从次日起算），共管账户里资金自该日起新产生的孳息归转让方所有；该日前已产生的孳息

仍归受让方所有。"

二、再次修订《股份转让协议》第10.5条的约定

现修订为："若受让方未能在2016年3月30日前（含）付清剩余转让价款，转让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协

议，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5亿元作为违约金(受让方已经支付的定金、转让价款、约定归属受让方的

共管账户孳息可抵部分违约金，但受让方已向税务主管部门支付的税费不能抵偿违约金)，且受让方

应无条件的配合解除本协议第 2.5� 条约定的质押手续，并应在 2� 个工作日内申请解除质押。若在 2�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不配合申请解除质押的，受让方除应继续履行解除质押手续外，还应另行承担违约

赔偿责任，此项违约金为 5000� 万元。转让方应当根据受让方合理的指示要求，与主管税务机关协商

已缴税费的退还事宜，如协商不成，则转让方同意按照受让方的合理要求，采取一切合法的法律救济

手段主张税费退还；转让方应将退回的税费返还给受让方，转让方不享有税费的任何权益。"

三、修订《股份转让协议》第10.6条的约定

现修订为："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当日， 双方应将共管账户内的相应资金汇入转让方指定账

户，若受让方不配合资金划转的，视为受让方违约，转让方可以解除本协议，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5

亿元的违约金(受让方已经支付的定金、转让价款、约定归属受让方的共管账户孳息可抵部分违约金，

但受让方已向税务主管部门支付的税费不能抵偿违约金)，标的股份过户给转让方(转让方无须支付任

何转让价款)。受让方已代扣代缴的税费由受让方自行与主管税务机关协商，但转让方应予以配合协

助，且转让方不享有税费的任何权益。同时，受让方应无条件的配合解除本协议第 2.5� 条约定的质押

手续，并应在 2� 个工作日内申请解除质押。若在 2�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不配合申请解除质押的，受让

方除应继续履行解除质押手续外，还应另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此项违约金为 5000�万元。"

四、除非另有规定，本约定任何一方未能或者延迟行使本约定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者特权，不

应视为其对该项权利、权力或者特权的放弃；任何对权利、权力或者特权的单独或者部分的行使，不应

视为妨碍其他权利、权力或者特权的行使。

五、本约定是《股份转让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本约定与《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约定为准；本约定未约定或未明确之

处，以《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为准。

公司会密切关注本次股东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督促协议转让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

自职责。本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如有重大变动或进展，公司将及时公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股东协议转让事项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感谢广

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16-019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与荆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实施方案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确定，详细条款将另行

签订。

● 本协议的签订对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

重大影响。

近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与荆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

简称"荆州卫计委"）签署了《合作共建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双方拟共同

组建成立医疗管理公司，重组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荆州二医院"）的资产债务并成为其举办人，

负责相关管理和运营工作。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荆州卫计委受荆州市人民政府全权委托签署本框架协议。 荆州卫计委是湖北省荆州市地方政府机构的

职能部门，是荆州二医院的直管单位，与公司无关联关系。荆州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面积14,104平方千米，下

辖荆州、沙市两区，江陵、公安、监利三县以及松滋、石首、洪湖三市，总人口640万人，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

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长江中游重要的港口城市，中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轻纺

织基地。

（二）协议的签署

公司于2016年2月23日与荆州卫计委签署了《合作共建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框架协议》，双方拟共同组

建成立医疗管理公司，重组荆州二医院资产债务并成为其举办人，负责相关管理和运营工作。

（三）签订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由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授

权签署。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

审批程序。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与目标

1、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15]4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38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鄂政办发[2015]54号）等政策文件，公司与荆州卫计委协商一致，同意对

荆州二医院改制开展合作。

2、合作双方力争将荆州二医院建设成为规模适度、功能齐全、设备精良、管理人才技术服务一流的集急

救、医疗、教学、科研、康复、健康管理、医养结合为一体的现代化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二）合作内容与规模

1、合作双方拟共同组建成立医疗管理公司，重组荆州二医院资产、债务，成为该医院举办人。其中，荆州

卫计委以荆州二医院全部国有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以出让用地作价）出资，持股比

例不低于34%且不高于49%；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持股比例不低于51%且不高于66%。

2、合作双方共同选定第三方机构对荆州二医院全部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公司的出资金额将根据该评估

价值以及最终持股比例确定。

（三）双方权利义务

1、医疗管理公司成立后将作为荆州二医院的举办人，仍保持荆州二医院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事业单位

法人性质不变。医疗管理公司负责对荆州二医院老院区的新业务用房建设、软硬件建设、设备更新与替换，并

根据老院区发展状况确保配比投资逐步到位。在保障老院区正常运营的同时，医疗管理公司负责沙北新区新

院区建设，确保规定年限内新院建设完毕。由此产生的资产和债权债务属于医疗管理公司。

2、医疗管理公司实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设董事会，其中荆州卫计委委派3人，公司委派4人，法人代表为

董事长，由公司委派的代表担任。改制后荆州二医院实行医疗管理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为

医院法定代表人，主持医院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3、对荆州二医院所有人员，医疗管理公司将按照"全员接收，分类安置"的原则，根据《社会保险法》、《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

予以安置。

4、荆州卫计委支持改制后荆州二医院保留"荆州市老年病医院"的资质，优先考虑将该医院纳入荆州市

医养结合整体发展规划。同时，给予合作项目推进的具体措施和扶持政策，并将其纳入荆州市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和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与国务院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公立医院建设相关的价格、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明确责任，引领合作项目正确、持续发展。

5、公司在与荆州二医院协商同意的基础上，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享有药品、器械、耗材等医用物资的优先

配送服务权。

6、荆州二医院的具体改制政策将由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确定并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

（五）协议生效及缔约过失责任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在本框架协议签署后6个月内，双方不得直

接或间接就本框架协议事宜的全部或者部分与任意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关的交易洽谈，否则，应承担相应的

缔约过失责任。

（六）其他

本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意向的主要条款的记载，除保密条款、缔约过失责任条款及本条款外，不对任

何一方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直至相关各方签署最终协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医疗服务行业属于朝阳产业，是现阶段国家政策扶持、重点培育的行业。根据国务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公立医院改革的精神，公司计划未来3-5年内在湖北省内通过收购、合作、新建等形式运营20家以上的医院，

布局区域性医疗服务网络，并结合当地的医疗服务需求开展延伸性业务。目前，公司已与湖北省宜昌市、孝感

市、黄石市、钟祥市、老河口市等地的医院展开合作或运营。

荆州二医院始建于1922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健康体检、社区卫生服务于一体，具有多专

科特色的综合性三级医院；目前共有在职职工108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893人，卫生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

171人、中级职称341人，博士3人，硕士50人；开设有肝病科、骨科、泌尿外科、妇产科、儿科等44个临床科室。

本次与荆州卫计委就荆州二医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公司加快区域性医疗服务网络的建设布局，

尽早实现医疗服务板块的战略目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将对公司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为项目后续推进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但本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实施方案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并另行签订正

式协议。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